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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立足环境污染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分析整合近五年的环境污染罪案例及判决书，得

出这一类犯罪的客观规律——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达地区发案相对多，单位

犯罪认定较少，男性被告人占比过重，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刑罚惩处力度不重，违法成本不高，威慑力

度不足等。基于前述规律本文提出优化产业结构与分布、坚持“轻刑化”、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坚持司

法公正、改进关于环境损害的鉴定制度等建议，以此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环境问题防治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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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nearly five year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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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and judg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kind of crime objective laws, overal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are on the rise, both relatively developed economic re-
gions, unit crime less, men accused of overweight, the overall cultural level is low, the punishment 
is not heavy, the cost of breaking the law is not high, and the deterrence is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rule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
tion, adhere to the “light punishment”, strengthen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dhere to judicial 
justice,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other sugges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ll-round, multi-level and wide environmental problem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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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背后，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尤其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初期，为迎合市场经济发展，出现了

较多的民营企业。不少企业为降低和压缩创业成本，非法排放工业废料。虽然出台了不少相关法律，但

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仍有不少企业负责人选择铤而走险。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

出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十九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目

标，提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针对环境问题国际上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例如：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此系统

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对各企业强制规定碳排放量，为全球减少碳排放量作出巨大贡献，

《欧洲减碳贡献分配法规》为每个成员国分配了强化的减排目标，包括建筑、道路和国内海运、农业、

废物和小型工业[1]。 
学者吴献萍和刘有仁在 2018 年对《巴西环境犯罪法》研究后提出了通过完善罚金刑、增设非刑罚措

施等方法来完善环境犯罪的处罚制度的建议[2]。学者唐世月和贺志军则从中德两国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

规定模式和构成要件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我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完善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制的

结论[3]。 
近些年来，也有许多学者从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刑种等角度对污染环境犯罪在中国的司法困境、刑

事执法和治理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学者武向朋针对河

南省污染环境罪惩治情况，认为河南省在刑事政策上应坚持“轻刑化”走向，积极适用认罪认罚制度，

加大单位犯罪的罚金刑力度。学者张弟则提出了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思路——以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弥补自

由刑和罚金刑的不足[4]。 
从我国目前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研究来看，众学者多局限于我国刑法立法的缺陷和司法实践的困境，

对环境污染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等问题的研究较少，对完善环境污染防治的研究较少，这也是我国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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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犯罪研究上的短板。 
本文着眼于环境污染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以江苏省为例，从产业类型、分布、政策法规、犯罪年龄段

等多方面，探究自 2016 年以来江苏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犯罪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为政府和企业针对环

境污染问题制定政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并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环境问题防治体系。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将基于文本计量的内容分析法应用到公开司法文件，将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应用到公安案情研究中。即，从公开渠道，例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利用爬虫工具批量获取涉及污染环境

罪的判决文书。清洗、整理、标引获取到的文本。采用内容分析工具 WordStat 软件，完成对文本的分词、

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并运用 Plotly 等可视化工具，展开文本内容[5]。从地理位置、时间维度、地方政

策等方面建构污染环境罪案件发生、发展的时空场景和原因，总结涉案人员人数、学历、罚金、刑种、

审级等数据，研究涉案人员作案规律，为其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参考，提前预防。 

2. 江苏省污染环境罪公开司法文件数据概况 

2.1. 数据来源 

本次样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笔者选取了其中收录的 2016 年~2020 年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案件，利

用爬虫工具批量获取涉及污染环境罪的判决文书共计 1620 件，清洗、整理、标引获取到的文本后进行分析。 

2.2. 数据时空概况 

2.2.1. 时间分布 
如图 1，从时间上看，2016 年该检索涉及文书仅为 154 件，2017 年有 294 件，2018 年有 310 件，是

2016 年的两倍，而 2019 年突增到 496 件，增速尤为明显。但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污染环境罪案件文

书在 2020 年有所下降，总计 268 件。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图 1. 江苏省污染环境案件时间分布 

 
由此可知，污染环境犯罪数量在江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细化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

将原来的“排放”扩大成“排放、倾倒、处置”，并加入了对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

以上的、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行为的惩处；重新界定了污染环境行为导

致“后果特别严重”的范围，包括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和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

损害的；明确了从重或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补充了鉴定机构人员故意出具虚假报告

或报告严重失实的处罚；重新认定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中的“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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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2017)苏 0381 刑初 3 号文件为例，被告人仝某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先后多次从被告人郑某某等人处购买 CT 胶片、X 光片等医疗废弃胶片，采用高温分解的方

法从收购来的医疗废弃胶片中提炼白银，并将提炼白银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直接排放到其家门口的汪塘

内。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 2016 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

条对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认定——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

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

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然而在两高司法解释实施之前，该被告人的行为便不构成“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因而在污染环境罪的界定上就会给办案人员带来一定的困扰，从而影响案件最终的

审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细化了污

染环境罪的构成、认定等方面，使得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更严格，范围也更大，客观上促成了污染环境类

案件数量的增长。 

2.2.2. 地域分布 
在笔者检索到的全国环境污染总案件中，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数量排在全国第 5 名，占比约为 11.16%。

浙江、河北、广东、山东分别以 15.70%、15.07%、14.89%、11.46%的占比位居前四，其中以浙江、广东、

山东、江苏为首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工业发达，经济发展迅速，制造生产型企业相对较多，污染环境率

也相对较高，而以河北为首的中部地区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不断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污染环境率也随之提高。 
高犯罪率表明江苏省环境污染的整治已经刻不容缓。图 2 是 2017 至 2020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污染环

境罪的数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江苏省涉及的 13 个地级市有不同数量级的污染环境罪，其中南京、苏

州相对较多，分别是 94、46 件，镇江、扬州、盐城、淮安、泰州相对较少，均是个位数。在地理位置划

分上，江苏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苏南地区(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

州)污染环境罪案件总量为 198 件，苏中地区(南通、泰州、扬州)总量为 35 件，苏北地区(徐州、连云港、

宿迁、淮安、盐城)总量为 67 件。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图 2. 江苏省污染环境案件地域分布 

 
由于历史悠久的民族工业基础和政策倾斜，苏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远高于苏中苏北地区，发达

的经济促进了苏南地区大型生产型企业的发展，而苏中、苏北有着农业耕地开发区域的限制，在工业化

的道路上远落后于苏南地区，这也造成了苏南地区的污染环境案件数量远高于苏中苏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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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件当事人特征分析 

2.3.1. 被告人主体结构分析 
污染环境罪的主体并不仅限于自然人，单位同样也是污染环境罪的犯罪主体。从获取的数据来看，

自然人作为被告被追诉的案件是江苏省污染环境案件中的主体，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 90%，而以单位作

为被告人追诉的案件却一直维持着较少的数量，占比仅为 7.21%。在 791 例污染环境案件中，仅有 57 例

为单位犯罪，相较于自然人犯罪，占比相对较少。 
但从判决书上也不难发现，部分自然人犯罪虽在企业工作时发生，却是作为自然人犯罪来追诉的。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2020)苏 0682 刑初 9 号文件为例，被告人何鑫、顾文海未经政府相关部门

审批，合伙经营化铝厂生产铝锭，倾倒废铝灰既遂 115.03 吨，倾倒废铝灰未遂 6.88 吨，其行为均构成污

染环境罪，且系共同犯罪。尽管此案中公安机关以共同犯罪的名义指控了何鑫和顾文海，但是审判时当

事人却是作为自然人犯罪被追诉的，并未以共同犯罪的名义追诉。 
此外，2017~2020 年间，共有 178 家单位因触犯污染环境罪被查处，其中 165 家企业为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仅有 9 家。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小微行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限制性、禁止性较低，且门槛规模较

低，因而更容易触犯法律规定。在这 178 家企业中共有 49 家从事制造业、58 家从事制品业、36 家从事

批发业，而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业、纺织业仅为个位数。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传统的制造业、

制品业、批发业对材料的利用率普遍较低，对排放到环境中的废渣、废水、废气没经过任何处理便直接

排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服务业、销售业等行业对材料的要求不高，引发污染的范围较小，不易

触犯污染环境罪。 

2.3.2. 被告人性别特征分析 
从被告人性别来看，仅有 115 位女性被告人被指控触犯污染环境罪，其余 1560 人则全部为男性被告

人。造成男女污染环境犯罪比例如此悬殊，主要是由于在生理上男性与女性由于身体构造不同，男性的

体力普遍比女性要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男性犯罪的难度，因而男性犯罪率较高。 
1) 男性被告人年龄分布 
如图 3 所述，2017~2020 年间，男性被告人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的并无污染环境罪的相关犯罪纪录，

18~20 周岁的也仅为 17 人。而 30~60 周岁的男性被告人占比多达 81.28%，其中各年龄段分别占 22.78%、

31.15%、27.35%。60 周岁以上的男性被告人更是多达 111 人。这是由于 30~60 周岁的男性生理发育完全

成熟，并保持较高的身体机能水平，经验比刚成年的男性要丰富，体力又比 60 周岁以上的男性要充沛，

又肩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压力，所以 30~60 周岁的男性更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Figure 3. Age distribution of male defendants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图 3. 江苏省污染环境案件男性被告人年龄分布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2.123053


姚心怡 等 
 

 

DOI: 10.12677/aep.2022.123053 401 环境保护前沿 
 

2) 男性被告人学历特征 
表 1 为裁判文书网中显示的 2017~2020 年度内的江苏省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书中男性被告人文化程

度分布表。从男性被告人学历情况来看，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为 74.34%，高中文化水平为 15.21%，

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被告人占比 10.45%。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污染环境案件的被告人文化水平较低，没

有系统地了解或认识到环境污染相关的信息，或为其容易触犯污染环境罪的原因。 
 

Table 1.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of male defendants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1. 江苏省污染环境案件男性被告人学历分布 

文化程度 人数/人 占比/% 

初中文化及以下 562 74.34 

高中文化 115 15.21 

大专文化及以上 79 10.45 

总计 756 100 

2.4. 刑罚分布 

2.4.1. 刑种适用情况 
如表 2，在附加刑方面，江苏省污染环境罪适用罚金刑较多，没有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的处罚。

在主刑方面，其中有 733 件案件适用了有期徒刑，另有 478 件案件适用了拘役。由此可见，有期徒刑和

剥夺财产的财产刑是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的主要惩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等资格刑则较为少见。 
 

Table 2.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2. 江苏省污染环境案件刑种适用情况 

刑种 刑罚 件数 

附加刑 

罚金 775 

剥夺政治权利 0 

没收财产 0 

主刑 

管制 0 

拘役 165 

有期徒刑 733 

无期徒刑 0 

死刑 0 

 
污染环境罪的刑罚方式主要包括自由刑与罚金刑，自由刑只涉及了拘役和有期徒刑两种刑罚，且自

由刑的刑期较短，3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是污染环境罪适用最广泛的刑罚幅度。而较轻的刑罚对违法犯罪

人员难以起到震慑的作用，犯罪人极有可能再次作案。而罚金刑是治理污染环境罪这种贪利性犯罪的重

要手段。污染环境罪中，通过罚金刑剥夺犯罪人的违法所得并以此修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对于惩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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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环境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2.4.2. 有期徒刑适用情况 
将有期徒刑划分为 3 年(含)以下、3 年以上 7 年(含)以下、7 年以上 3 个刑期区间[6]，如表 3，在被

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中，有 94.38%的被告人判处 3 年(含)以下有期徒刑，3 年以上 7 年(含)以下有期徒

刑的只占 5.62%，而 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数为 0。这说明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的惩处在总体上是倾向于“轻

刑化”。 

 
Table 3. Application of fixed-term imprisonment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3. 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有期徒刑适用情况 

刑期区间 数量/人 占比/% 

3 年(含)以下 1394 94.38% 

3 年以上 7 年(含)以下 83 5.62% 

7 年以上 0 0 

2.4.3. 罚金刑适用情况 
从表 4 可以看出，1 万元以上至 5 万元的罚金占到了总量中的 50%以上，1 万元(含)以下占近 14.56%，

10 万元(含)以上罚金适用人数更是多达 275 人。自然人犯罪罚金的平均数额为 47,619 元。而 2016 年至

2020 年，江苏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2,100 元增至 43,400 元。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仍旧高于人均可支配

收入，对遏制污染环境罪的案发率有重要作用。可见，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的罚金数额在整体上并不低。 
 

Table 4. Application of fine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4. 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罚金刑适用情况 

罚金区间 自然人数量/人 单位数量/个 

1 万以下(含) 271 2 

1 万元以上至 5 万元(含) 937 32 

5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含) 466 45 

10 万元以上 153 122 

3. 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惩治情况总体特征 

3.1. 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达地区发案相对多 

第一，通过检索统计 2016~2020 年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的公开司法文件，污染环境罪案件数量连年增

长，特别是 2017 年之后爆发式增长，案件总数翻了三番。与此同时，由于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污染环境罪的构成得到了

细化，认定也更加严格，全国污染环境罪案件也逐年增多，由此也不难解释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案件数量

的连年增长。但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诸多行业进入凛冬，案件数量也因此有所下降，与 2017 年

污染环境罪案件数量相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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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江苏省涉及 13 个地级市有不同数量级的污染环境罪，经济发达地区污染环境罪案件相对多，

其中南京、苏州相对较多，分别是 94、46 件，镇江、扬州、盐城、淮安、泰州相对较少，均是个位数。

从中不难发现，经济较为发达、拥有较多大型生产型企业的苏南地区占据了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的大半，

这也为环境污染的整治敲响了警钟，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放弃环境保护，真正良好的经济发展是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3.2. 单位犯罪认定较少 

制造业、制品业、批发业等行业是近些年来江苏省污染环境犯罪的高发领域。但是从统计归纳的数

据可以得出，江苏省污染环境罪案件主要呈现“自然人犯罪数量多，单位犯罪数量少”的特征。以单位

为犯罪主体被追诉的案件数量仅占整体被告数量的 7.21%，总量并不多。类似这种单位犯罪却以自然人

为犯罪主体被追诉的情况在全国各省市也都有发生。不过 2019 年 2 月 20 日，“两高三部”共同发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细化了单位犯罪的构成，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扩大解

释，明确了污染环境案件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使得相关部门对案件犯罪主体的认定更加趋于简单方便，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污染环境罪的单位犯罪的惩处会趋于正规化，单位犯罪数量大概率会出现高速增长。 

3.3. 男性被告人占比过重，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第一，在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的 1522 起案件中，仅有 115 位女性被告人被指控触犯污染环境罪，其

余 1560 人则全部为男性被告人，男性被告人数约是女性的 13.5 倍。由此可见，污染环境罪的罪犯是以

男性为主的。 
第二，被告人文化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为 74.34%，高中文化水平为 15.21%，大专

及以上文化水平的被告人占比 10.45%。通常意义上，文化水平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成正比，文化水平越低，

环境保护的意识就越淡薄；相反，文化水平越高，对污染环境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认识就越明确，极大

程度上减少了触犯污染环境罪的可能。 

3.4. 刑罚惩处力度不重，违法成本不高，威慑力度不足 

第一，刑种适用情况不同。数据显示，江苏省污染环境罪适用罚金刑较多，而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

财产的附加刑处罚则未在判决书中体现。其中，有 775 件案件适用了罚金刑，733 件案件适用了有期徒

刑，165 件案件适用了拘役。由此可见，罚金刑和有期徒刑是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的主要惩罚措施，而类

似吊销营业执照这样的资格刑在判决书中则并不常见。 
第二，有期徒刑的适用情况不同。将有期徒刑划分为 3 年(含)以下、3 年以上 7 年(含)以下、7 年以

上 3 个刑期区间，在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中，有 94.38%的被告人判处 3 年(含)以下有期徒刑，3 年

以上 7 年(含)以下有期徒刑的只占 5.62%，而 7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数为 0。从中可以看出，江苏省污染

环境罪的惩处总体是偏向于“轻刑化”的，更加注重刑罚对犯罪行为的教育意义，并不一昧地追求重判

重罚，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而在于教育和引领，在于预防犯罪。对污染环境罪惩处的“轻刑化”

意在告知污染环境造成的危害以及侵害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法律后果，达到震慑意图污染环境或

准备污染环境的单位及个人的目的。 
第三，罚金刑的适用情况不一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是指罚金既可以附加主刑适用，也可以作为

一种与有关主刑并列的刑种供选择适用[7]。数据显示，1 万元以上至 5 万元超过了适用罚金刑判决总数

的一半，1 万元(含)以下占到了近 14.56%，5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含)约占 1/5，10 万元(含)以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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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67%。整体上，罚款数额偏低，由此得出，江苏省污染环境罪在罚金刑适用方面同样呈“轻刑化”。 

4. 关于整治江苏省污染环境罪的建议 

自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实施以来，利用刑事手段加大对污染环境案件的惩处力度如今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仅仅依靠刑事手段

是远远不够的，江苏省在整治污染环境犯罪上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笔者通过对 2017~2020 年间 1522
份裁判文书的研究分析，对整治江苏省污染环境犯罪有如下见解。 

4.1. 优化产业结构及分布 

从案件的地域分布来看，苏中、苏北的环境污染案件数量远低于苏南，这与苏南的经济发展状况紧

密相关。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联系最近，而苏南有着江苏规模最大的工业园区，例如无锡的新加坡工业

园，国家高新科技产业园，堰桥工业园，金山北科技园，西漳工业园等多达 7 个工业区。随着工业的蓬

勃发展，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不但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负担，而且阻碍着苏南经济的发展。其次，

从被罚企业的性质来看，2017~2020 年间，被查处的企业共有 178 家单位，其中 165 家企业为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仅有 9 家。而在这 178 家企业中共有 49 家从事制造业、58 家从事制品业、36 家从事批发业，

而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业、纺织业仅为个位数。可见，轻工业占了很大的比例。江苏的重工

业主要集中在徐州等北方城市，这与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有关。徐州宿迁等地临近山东，拥有完善的重

工业体系。而苏中苏南自古就是农业，渔业和纺织业发达，随着服务业的兴盛，近代苏中苏南的企业家

纷纷向轻工业靠拢，依靠轻工业发家，使得轻工业成为江苏大部分城市的核心支柱产业。所以，想要从

根本上整治环境问题，就必须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使用。 

4.2. 坚持“轻刑化”走向，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从犯罪嫌疑人年龄分布来看，30~60 周岁的男性被告人占比多达 81.28%，60 周岁以上的男性被告人

更是多达 111 人。而犯罪嫌疑人的学历分布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高达 74.34%。犯罪嫌疑人分

布整体呈现中老年化和低学历，这需要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犯罪嫌疑人大多为“60 后”“70 后”，当

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国内教育以及法制仍未返回正轨，导致这一批人很少能接触到高等教育。过早地

接触社会加上知识面的狭窄，致使这一批人过于看重利益从而忽略了相关法律政策方面的学习。其次，

数据统计表示，江苏省污染环境罪适用罚金刑较多，且多为 1 万以上 5 万以下(占 50%)，没有剥夺政治

权利和没收财产的处罚。而主刑中也以拘役和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为主，吊销营业执照等资格刑则较为少

见。可见，在江苏，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成本其实是很低的，这也导致不少人成为累犯，因为不排放污染

物所造成损失远超罚金，这使得不少人铤而走险，但这不意味着江苏应该走“重刑化”走向。随着几代

人的学历提升，许多企业家的法制观念越来越成熟，且企业名誉也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完善

污染环境罪的治理，不能局限于过度使用刑事手段所带来的威慑力，更要注重刑罚与教育的结合，通过

刑罚告知犯罪嫌疑人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利用教育感化和预防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的发生。环境污染

是经济(企业)发展难免会遇到的问题，如果犯罪成本太高，则会制约企业的积极性。我们需要给予企业一

定的容错率，但同时也要注重环境整治问题。可以适当提升罚金数额，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引导企业在

合规的范围内追求利益。 

4.3. 坚持司法公正，改进关于环境损害的鉴定制度 

环境犯罪的认定非常依赖污染物质的鉴定结果。目前我国已经开展的鉴定主要包括：法医类鉴定、

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三类，但是司法鉴定体系中却并没有纳入有关环境损害结果的鉴定，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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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污染环境罪的整治不是一个有利的信号。通过分析样本可得，一部分案件在环境损害结果的鉴定中存

在种种不合规的行为，包括鉴定机构缺乏鉴定资质、鉴定程序不合规范等问题。因此执法部门和司法部

门在针对涉及环境污染罪案件的鉴定中必须明确相关鉴定机构的资质，厘清对应的鉴定标准、鉴定程序，

做到不让程序上的失误影响到案件的公正裁决和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整治[8]。 

5. 结论 

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由此产生的各种污染环境行为却对人类的生活环境造成了

不可磨灭的破环。目前江苏省虽然已经出台了较多政策整治污染环境行为，但仍存在着刑罚惩处力度不

够、单位犯罪认定较少等诸多问题。对此，应当紧紧围绕环境污染犯罪的预防与控制，进一步完善对污

染环境行为的惩治和预防，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环境问题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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